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实习期间违规违纪处理的规定（试行）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实习期间违规违纪处理的规定
（试   行）
实习工作是高等职业院校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开展的计划性教学过程，是提高学生社会适应力、完成职业人才转化的重要教学手段。为规范我院实习工作，加强实习的过程管理，保证实习的完整性、严肃性，使实习质量稳步提高。经学院研究，针对我院实习期间学生的违规违纪情况，特制定此规定。此规定适用于全院所有专业在校生，包括课程实习、顶岗实习及体验式实习、社会实践等方面。
规定要求学生必须严格按照实习大纲的规定和要求完成实习任务，严格按照既定的实习任务和计划完成实习教学，严格按照实习计划规定的时间及周期完成实习，凡未经学院批准，擅自更改实习计划或退出实习的一律按照违规违纪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详情见以下情况与处理：

一、实习开始前，对于不服从学院实习安排，不执行实习计划或因非不可抗因素未参加实习的学生按照下述情况处理：
（一）视为未参加课程学习，实习计划未完成。
（二）实习科目成绩鉴定为“不合格”，院外实训成绩鉴定为“0”分，不得获得学分。
（三）无补考环节，直接进入实习重修，直至实习重修合格后方可认定学分。

（四）取消评奖资格，给予警告处分。

二、实习期间，因违反实习单位规章制度、违反我校实习管理规定等而被中途辞退的，或实习后考核为“不合格”的学生按照下述情况处理：

（一）视为课程学习不合格，实习计划未完成。
（二）实习科目成绩鉴定为“不合格”，院外实训成绩鉴定为“0”分，不得获得学分。
（三）无补考环节，返校后由二级学院、就业办安排进行实习重修，直至实习重修合格后方可认定学分。

（四）取消评奖资格，记旷课30节，给予严重警告处分；重修期间如仍被辞退或实习不合格的，再累计旷课30节，给予记过处分，以此类推。

三、实习期间，未经实习指导教师、二级学院许可或未经实习单位同意私自调换实习岗位、实习单位的学生按照下述情况处理：

（一）给予警告处分。
（二）实习成绩不得计为“优”、“良”（实习成绩满分以100分计）。
（三）经二级学院、就业办核实调换实习单位后判定是否继续实习。符合实习单位审核要求的，可继续实习，实习时间重新计算；不符合实习单位审核要求的，由二级学院、就业办安排实习单位，实习时间重新计算。

四、实习中途，因实习单位人事变动、业务变更等实习方客观原因造成实习期未完成的学生按照下述情况处理：

（一）截至日考核成绩有效。
（二）返校后由所在二级学院重新安排实习单位，实习时间累积。
（三）实习成绩与实习期相衔接，成绩取平均分。

五、实习中途，因个人原因请假（病、事假）的学生按照下述情况处理：
（一）病、事假累计超过5天，按6节/天计旷课。
（二）旷课达到12节，取消评优评奖资格。
（三）旷课达到20-29节，给予警告处分。
（四）旷课达到30-39节，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并召回原所在二级学院，视为未完成实习计划，实习科目成绩鉴定为“不合格”，院外实训成绩鉴定为“0”分，不得获得学分；直接进入实习重修直至合格为止。

六、申请自主实习提供的单位证明属于伪造或是没有在实习单位进行实习的学生按照下述情况处理：
（一）实习科目成绩鉴定为“不合格”，院外实训成绩鉴定为“0”分，不得获得学分。
（二）无补考环节，由二级学院、就业办跟下一年级的同学进行实习重修，直至实习重修合格后方可认定学分。
（三）取消评奖资格，给予记过处分。
七、实习期间因违反我院实习管理相关规定、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除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院方规定追究责任外，视情节轻重及影响程度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处分，并视其实际情况判定是否继续实习，成绩鉴定参照上述相关条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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